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海合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通

证券

"

）及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北证券

"

）签署的相关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

理补充协议，从

2015

年

2

月

2

日起，海通证券及东北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合鑫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

业务，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正式生效后，再适时开办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具体

认购程序及相关事宜以上述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海通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95553

公司网址：

www.htsec.com

2

、东北证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0686

公司网址：

www.nesc.cn

3

、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788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zhfund.com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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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朗玛信息（股票代码：

３００２８８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朗玛信息”股票的公

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对本

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朗玛信息”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活跃交易，该调整对基金

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待“朗玛信息”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

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

产净值的影响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０％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５％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４％

华商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１４％

华商未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

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2月2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

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

位收益（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后截去）。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东方金

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

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人（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

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

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

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８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９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６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８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１１８５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９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７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

１６１８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

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８

）、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４００２８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９６１１３０

， 省外请加拨区号

０７６９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７１

）、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上海长量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７００－

９６６５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省内：

９６２２８

、省外：

４００－１１９－６２２８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９－６６６６

）、联讯证券（

４００－

８８８－８９２９

）、中山证券（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中国国际期货（

９５１６２

）、钱景财富（

４００－６８８－

５９５８

）、深圳新兰德（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浙江同花顺（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方正证券（

９５５７１

）、

华鑫证券（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增财基金（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

南方基金关于调整实时赎回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丰富货币基金作为流动性管理工具的理财功能，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5

年

2

月

3

日起对电子直销客户实时赎回

业务进行调整，具体公告如下：

一、业务规则变动内容

1

、

2015

年

2

月

3

日（含）起，本公司电子直销实时赎回业务适用范围增加南方收益宝货

币市场基金 （基金代码

202307

）、 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级份额 （基金代码

000816

）。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级份额实时赎回

单笔上限、单笔下限与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实时赎回单笔上限、单笔下限一致，分别为

50000

份和

100

份。

2

、

2015

年

2

月

3

日（含）起，单个自然日单个投资者实时赎回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南方

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级份

额累计为

500000

份。

3

、本公司可对所有投资者的实时赎回总额设定限额，如当日实时赎回总额接近、等

于或超过本公司设定的限额，本公司可临时暂停实时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该业

务。

二、业务操作流程

1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请实时赎回：

投资者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登录南方

e

站通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后，点击

"

交易类

--

实时赎回

"

菜单（或

"

现金宝

--

实时取现

"

菜单），根据页面提示选择要进行实时

赎回的支付账户，输入赎回份额，认真阅读实时赎回业务规则及协议，并在线签署实时赎

回业务协议，预览后提交申请，直至提示交易成功即可。

2

、通过电话交易系统申请实时赎回业务

（

1

） 通过电话交易申请实时赎回业务前，投资者须确保已开通电子直销电话交易功

能，并在本公司电子直销交易系统使用银行卡（或支付账户）购买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或南

方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或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或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级或进行现金宝充值，持有可赎回的南方现金增利基金份额或南方现金通货币市场基金

份额或南方收益宝货币市场基金份额或南方理财金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A

级份额。

（

2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电话交易系统（

400-889-8899

转

7

）提交实时赎回时，应根据电

话语音提示选择要进行实时赎回的支付账户，输入赎回份额，认真了解实时赎回业务规

则及协议，并在语音中选择同意实时赎回业务协议并提交申请。

（

3

）当电话交易系统提示

"

本次委托已受理

"

即可完成实时赎回业务的提交。

3

、通过交易客户端申请实时赎回业务

投资者登录本公司

iphone

版客户端、

ipad

版客户端、安卓版客户端、南方基金微信公众平台

中的基金交易模块后，点击

"

实时赎回

"

图标或链接，根据客户端或页面提示选择要进行实

时赎回的支付账户，输入赎回份额，认真阅读实时赎回业务规则及协议，并在线签署实时

赎回业务协议，预览后提交申请，直至提示交易成功即可。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http://www.nffund.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9-8899

本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电子直销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电子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

解电子直销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电子直销信息，特别

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2015-012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李雪峰记者发表了标题为《索芙特收购迷雾：天夏科技挖坑等

你跳？》的文章，为避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影响股票价格的事项进行核查，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就媒体质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

结果详见如下。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

日起复牌交易。

一、传闻情况

上述媒体发表的文章涉及公司的传闻主要有：

（一）“成都项目真实性存疑问”：“天夏科技将向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提供设备及服务，而

成都天府新区为实际的最终用户和采购方。 在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及中国采购网、

四川政府采购网等平台上查阅成都天府新区去年全年招投标公告，记者并未发现成都市平安

城市监控项目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运营维护等相关内容，亦未发现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中

标该项目。”、“记者从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知情人士获悉，天夏科技与联通签订的上述框架协

议，并未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至于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该人士表示不知情。同样，记者从天

府新区政府方面亦未获得该项目的确切信息。”、“即便项目真实存在，若未履行必要招投标程

序，也会留下实质性瑕疵。”

（二）“赣州项目数据打架” ，分为 “招标预算金额合计仅为

１．８５

亿元，该金额与上述的

８

亿元金额大相径庭”、“对云信息投资确认近

２

亿元收入， 天夏科技仅耗时一周时间” 两个方

面。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媒体的不实文章，公司对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夏科技”）进行核

实并做出澄清如下：

（一）成都项目真实合法

１

、成都项目协议签署程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计划与物资管理部向

天夏科技以邮件的方式发出《邀请函》，邀请天夏科技参与《天府新区公安局天网试点工程建

设》的谈判，并在邀请函中明确规定了谈判事项、谈判时间、地点、应答规范、参与人条件等事

项。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天夏科技依邀请参加关于《天府新区公安局天网试点工程建设》的谈判。

联通公司了解到天夏科技在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项目的专业性，联通公司决定与天夏

科技开展进一步的合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联通公司内部报请《关于引入资源型

ＳＩ

的请示》，

２７

日，联通公司通过内

部合规流程签署同意。依据《中国联通成都市分公司

ＳＩ

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等合法程序，联通公司与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建立资源型

ＳＩ

业务合作关系。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联通公司与天夏科技签署《

２０１４

年中国联通四川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项

目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运营维护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７９

，

５４０．００

万元（大写：柒亿玖仟伍佰肆拾万元整）；联通公司向天夏科技采购成都市平安城市

监控项目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的设备及服务。有效期自合同双方法定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收入来源、最终使用人

联通公司为天夏科技的最终收入来源，联通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天夏科进行支付。天夏科

技向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提供设备及服务，联通公司与天府新区的合作，结合了联通公司光

缆等资源，是以联通公司运营维护，向政府收取运营服务费用的模式进行的，所以说“成都天

府新区为实际的最终用户和采购方”说辞并不正确。联通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详细合作模式其

双方有保密义务，天夏科技并不属于当事人。天夏科技依据其与联通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提

供设备采购和技术服务，依约定履行义务享有权利。

３

、项目的签约时间、施工情况

（

１

）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项目概述

天夏科技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签定了 《成都市平安

城市监控项目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运营维护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合同总金

额为

７９５４０．００

万元，内容为成都市天府新区的指挥中心（视频相关备件等）、应用服务器、平台

软件、工程件（监控立杆、卡口立杆等）及设备主件的安装调试、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工作。天

夏科技根据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成都市分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的订单协议，达成采购

及服务的约定。

（

２

）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４

年底，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项目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运营维护项目已经开始

建设，预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完工。由于建设需求，天夏科技目前阶段主要提供的建设内容为视频监

控点位的设备供货、安装及调试工作，现累计投入成本约为

１００７

万元，主要的设备为前端视频

监控设备及相关辅材，后续提供系统集成服务及运营维护服务。现有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试点

安装、平台对接等。平安城市监控项目均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实施推进，项目阶段的工作验收

符合项目管理规定。

项目施工及时间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际开日期 项目签约时间 预计施工期限 累计投入成本

１

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０７

万元

４

、天夏科技说明、法律意见

天夏科技已出函予以明确说明：天夏科技与联通公司签订了《成都市平安城市监控项目

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运营维护框架协议》，该项目的业主为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按照联通

公司招标程序，已经过邀请招标程序的方式招标确定，不存在流程瑕疵。

律师事务所也出具意见：联通公司与天夏科技之间的框架协议真实、合法。

综合上述，一、天夏科技向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提供设备及服务，联通公司与天府新区的

合作，结合了联通公司光缆等资源，是以联通公司运营维护，向政府收取运营服务费用的模式

进行的，所以说“成都天府新区为实际的最终用户和采购方”说辞并不正确。二、成都市政府引

入运营商，联通公司与其洽谈，这是联通公司和成都市政府之间的合作，合作涉及保密，天夏

科技不曾参与。故联通公司与政府合作的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公司无法核实。三、天夏科技与

联通公司的合作，并未使用公开招标，是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所以出现“记者从中国联通成

都分公司知情人士获悉，天夏科技与联通签订的上述框架协议，并未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至

于该项目是否真实存在，该人士表示不知情。同样，记者从天府新区政府方面亦未获得该项目

的确切信息。”四、联通公司与天夏科技的合作履行了邀请招标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另外，联通公司是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建设，且是联通公司和天夏科技

之间的合作，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所以程序合法，没有瑕疵。所以，天夏科

技与联通公司的框架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二）赣州项目

１

、招标预算为

８

亿元，不存在文章说的

１．８５

亿元

（

１

）邀标预算

依据《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邀请招标文件（招标编号：

Ｃ０６１１－ＳＣ２０１４－

１０６

）》，项目总投资约

８

亿元人民币，最高限价：预算价为

８

亿元，报价不能超过采购人设定的预

算价的

１０％

。

（

２

）天夏科技中标

天夏科技参与招标并中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向天夏科技发出《中标通知书》载：贵公司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０

万元（大

写捌亿元整）。

（

３

）不实信息可能来源

核查《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邀请招标文件》和中国招标网招标公告正

文（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ｉｄｃｈａｎｃｅ．ｃｏｍ／ｃａｌｇｇｎｅｗ／２０１４／０９／０２／９１０６９９０．ｈｔｍｌ

）载：投标方案包含的重点建设

项目需要较好地覆盖住建部标准关于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宜居、管理与服务、产业与

经济四方面的指标体系。举例如下（南康区智慧应用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几个方面）：

５．１

智慧

交通（南康智慧交通预计投资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２

智慧教育（南康智慧教育预计投资

３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３

智慧城管（南康智慧城管预计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４

智慧社区（南康智

慧社区预计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关于招标要求中的举例表述，只是参考性的列举出四个子项目，这四个子项目的金额总

计为

１．８５

亿元，而南康区智慧应用包括但不仅限上述几个方面，还有比如智慧执法、智慧农

业、平安城市、云计算中心等等。这可能正是文章表述不实的数据来源。

（

４

）天夏科技的说明

天夏科技已出函予以明确说明：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受江西城市云信息投资

有限公司委托， 对赣州市南康区智慧城市设计与实施项目进行邀请招标 （招标编号

Ｃ０６１１－

ＳＣ２０１４－１０６

）。经评标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招标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

评审，杭州天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０

万元，江西城市

云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在邀请招标文件中已经说明项目总投资约

８

亿元，不存在其他的数据。其

中，赣州南康智慧城市全系统中包括了智慧城管、智慧公安、智慧交通等项目是全部二十多个

分项目中的一部分。另外，一般工程招标确定的金额，一般和最终项目完工的准确数额会有不

超过

１０％

范围内的调整，需要经建设内容调整申请和完工验收的审计确认最终数额。智慧城

市全系统从顶层设计到项目实施，根据项目进展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收入。天夏科技依托

十多年的实施经验和项目成果积累，前期工作在每个季度节点根据实际工程完成量确认工作

量和收入确认，符合项目管理规范和财务审计准则。

综上，赣州项目招标金额合计为

１．８５

亿元是误解，其招标金额和中标金额是一致的，预案

披露的项目属实。

２

、赣州项目，“对云信息投资确认近

２

亿元收入，天夏科技仅耗时一周时间”的说法不实

（

１

）智慧城市项目的开展方式

天夏科技一般会在项目正式施工和投标之前，派驻技术支持和方案实施前期队伍根据项

目的实际需要进行需求调研、方案设计、软件平台模块设计，以及项目框架实施等基础工作。

智慧城市项目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和基础条件做设计，而这些正是接下来谈判或参与招投标

的前提。这些工作，也成为天夏参与项目招标竞争等过程能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一，也由于

有十余年开发时间的基础平台软件开发产品和项目正式中标前调研设计工作的成果作为基

础，天夏科技正式中标之后就可以有比较明显的实施进度优势。赣州项目，天夏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份起开始项目前期的调研，基础平台开发等准备工作，所以项目真正实际开始投入建设时

间到

９

月底已经

３

个多月，而其中基础平台软件等的研发时间则更长。

（

２

）赣州项目的签约时间、开工时间及施工期限

赣州项目分

２１

个子项目，每一个子项目的签约时间、开工时间、施工期限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际开工时间 项目签约时间 预计施工期限

１

平安城市

２０１４．７．３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３．３

２

智慧交通

２０１４．８．７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３．７

３

智慧城管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１１

４

智慧执法

２０１４．８．２３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２３

５

智慧教育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６．２５

６

智慧农业

２０１４．８．８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８

７

地理空间

２０１４．７．１１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５．１１

８

智慧社区

２０１４．８．１１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１１

９

云计算中心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３０

１０

智慧环保

２０１４．９．４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５．４

１１

智慧房管

２０１４．９．１５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１５

１２

智慧公交

２０１４．７．３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３

１３

智慧管网

２０１４．８．１２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６．１２

１４

智慧市场

２０１４．９．８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５．８

１５

智慧消防

２０１４．７．２７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６．２７

１６

智慧水利

２０１４．７．１３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５．１３

１７

应急指挥平台

２０１４．８．２５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４．２５

１８

一卡通

２０１４．７．１７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８．１７

１９

智慧规划

２０１４．９．１３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５．１３

２０

城市指挥中心

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２０１４．９．２６ ２０１５．３．１５

２１

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２０１４．１２．４ ２０１５．３．４

（

３

）项目的收入、成本确认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各个项目的收入、成本确认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收入 成本

１

平安城市

３８３０９２６２．８１ １４６５２９６２．１３

２

智慧交通

４２４３０３８４．９０ １３０１６７９９．９７

３

智慧城管

２９５３３３５８．６０ ６１６２９７５．５８

４

智慧执法

１３４３３８７７．１１ ２１６５４０５．１５

５

智慧教育

２１８３２７０１．３３ １７９３４７６３．４２

６

智慧农业

１３６０７８８９．２３ ４１１６２２０．１６

７

地理空间

１７７９３３５２．２５ ４１６１２９３．９７

８

智慧社区

１６３５６８７６７．１２ １０９７８８９５５．６１

９

云计算中心

７２７８３７２７．６９ ５９０８０９９７．４４

１０

智慧环保

２０３７０９５９．６５ １３６９６４６０．３７

１１

智慧房管

８２０７２３７．１４ ２２２４１８６．５４

１２

智慧公交

１０４１６１２３．２６ ５０５２９９７．０６

１３

智慧管网

１５６１０８５２．４８ １６４１８９０．６７

１４

智慧市场

７７３４４０８．１４ ３５４８９００．３５

１５

智慧消防

１３１７８６６５．９６ ２７７７２６５．７４

１６

智慧水利

９８６９３１９．２５ ４４４４６２９．７９

１７

应急指挥平台

５１５４９１１．４３ ６７０２２１９．１１

１８

一卡通

５１２１６９４．７０ ４３７７０４７８．２６

１９

智慧规划

７６５６８１８．５１ ２８１２８３４．４５

２０

城市指挥中心

３２２７４２２８．８３ １８３１９９７７．８９

２１

网格化管理

４３２１０４３８．６０ ２５３４００８２．４３

综上，会出现认为“仅耗时一周”的观点，一是对智慧城市的运营模式或者类似软件行业、

系统集成等非标项目不熟悉；二是在收入确认标准中，定时、计量，合同的签订时间只是因素

之一且非决定因素。所以，天夏科技的收入确认要结合天夏科技的运营模式来看，且智慧城市

目前在中国毕竟是处在一个探索发展的过程中， 会有项目自身的特殊性。“

２

亿元收入耗时一

周时间”的说法不实。

（三）项目进展情况、后续工作安排、项目推进、回款情况

上述所有

１＋Ｎ

（

２１

）个项目均按照投标书承诺的进度实施推进，进展顺利，后续工作按项

目开发实施计划正常推进，项目阶段工作验收符合项目管理规定，回款根据合同签定的方式

按照完成的具体工作量经业主、监理方确认，进入费用支付流程，符合合同和相关规定，回款

情况正常。

（四）公司收入、项目真实性核查

公司董事会、有关中介机构从非公开发行预案开始筹划至今，对标的公司的收入、项目真

实性核查，主要从如下方面展开：一、项目合作协议、投标、邀请谈判、协商等过程中的文件；

二、重大项目现场访谈；三、依据招投标程序取得的项目通过网上检索核查；四、各个项目的收

款和采购情况；五、项目与公司业务的关联性、承接性的判断；六、财务状况。未发现异常情况。

三、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２

、公司提醒投资者：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

司在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等相关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按照有关

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该预案中涉及交易标的的审

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评估结果和批准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恳请有关新闻媒体在报道公司有关新闻时，本着对市场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稿

件刊登以前，先向公司了解情况，公司愿意积极配合有关媒体对报道的内容予以核实，以免误

导广大投资者。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经双方商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决定自

2015

年

2

月

2

日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开通旗下部分基

金的基金转换业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在基金存续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条件和程

序， 在同一销售机构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全部或部分转换为本公司旗下另一基金基金份额，

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一、适用的基金范围

本公司已在华泰证券开通了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A

（简称：银河银富货币

A

，基金代码：

150005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151002

）的基金转换业务。

本次公告新增开通以下自建

TA

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如下：

1.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

B

（简称：银河银富货币

B

，基金代码：

150015

）

2.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银泰混合，基金代码：

150103

）

本次公告新增开通以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TA

）基金转换业务的基金如下：

3.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

C

（简称

:

银河增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519660

，

519661

，

A

和

C

不能互转）

4.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519666

）

5.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519667

）

6.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519668

）

7.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519670

）

8.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

9.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

10.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

11.

银河消费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8

）

12.

银河主题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主题股票，基金代码：

519679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

二、转换业务机构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转换业务办理时间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

停转换时除外）。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四、转换业务规则

１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由同一销售机构销售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基金

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

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

业务。

2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3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

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

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

单独计算。

4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T

日）。正常情况下，投资者

转换基金成功的， 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

日对投资者

T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

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

T＋2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

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5

、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10

份。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者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他基金，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6

、 如果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在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基金最低保留

余额限制（目前为

10

份），则该部分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余额将被同时强制赎回。

7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时，为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

相同的比例确认（另行公告除外）。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

不予以顺延。

8

、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即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

金份额被确认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五、基金转换费用

1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

投资人承担。

2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

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

差。

3

、具体转换费率如下：

采用外扣法计算，具体为：

A＝

［

B×C×(1-D) /

（

1+E

）］

/F

其中，

A

为转入基金份额；

B

为转出基金份额；

C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

值；

D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E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F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

金份额净值；

转入基金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

生的收益和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例：某客户将

10

，

000

份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转换成银河行业股票，持有期一年，转换申

请当日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

元，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份额净值为

1.15

元，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10

，

000×1.05＝10

，

500

元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10

，

500×0＝0

元

净转出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10

，

500-0=10

，

500

转入金额

=

净转出金额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

（

1+

申购补差费率）

=10

，

500/

（

1+0.7%

）

＝10427.01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入金额

-

净转入金额

=10

，

500-10427.01=72.99

元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0+72.99＝72.99

元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10427.01/1.15＝9066.97

份

六、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公司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

、基金账户冻结期间，不受理基金转换交易申请。

3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本公司无法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4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本公司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

单位转出申请。

5

、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

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本公司将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本公司将最迟提前

3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七、重要提示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

司旗下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

galaxyasset.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查询。

2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

应于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实施前

3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3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

参加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

泰证券

"

）协商，根据双方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5

年

2

月

2

日起，本公司旗下银河增利债券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简称

:

银河增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C

（简称

:

银河增利债券

C

，基金代码：

519661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B

（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基金代码：

519666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简

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519667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

强化债券，基金代码：

519676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简称：银河通利债券

C

，

基金代码：

161506

）、银河沪深

300

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成长分

级，基金代码：

161507

）在华泰证券所有营业网点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期定额申购

每期申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本公司决定自

2015

年

2

月

2

日起参加华泰证券开展的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1.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简称

:

银河增利债券

A

，基金代码：

519660

）

2.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 基金代码：

519667

）

3.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

519676

）

4.

银河沪深

300

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银河沪深

300

成长分级，基金代

码：

161507

）

三、优惠活动内容

1.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柜面申购或定投上述基金，享受申购费率八折优惠，若享受折

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2.

投资者通过华泰证券网上申购或定投上述基金，享受申购费率四折优惠，若享受折

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8-200-860

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9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

停牌的公告》。经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

2015

年

1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因正在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

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停牌

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

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